
2016 年， 一项开创性的群

团改革举措在徐汇区落地开花，

在徐汇区妇联和司法局的大力

支持下，国内首家律师行业妇联

组织以及沪上首个新领域妇

联———徐汇区律师界妇联应运

而生。 目前， 徐汇区拥有超过

1900 名女性执业律师， 占据全

区律师总人数的 47.5%，构成了

坚实的人才基础。区律师界妇联

拥有完善的组织结构， 由 19 位

执行委员组成，并设有公益与维

权部、提升与发展部、联络与宣

传部，为区域内妇女儿童维权工

作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保障。

自成立以来，律师界妇联充

分发挥其专业优势，引领女律师

投身公益维权事业，组建了一支

女律师维权志愿者团队， 扎根

徐汇基层， 服务民众、 调处纷

争。 多年来，该妇联积极开展妇

女儿童权益保护的法治宣传活

动， 每年深入徐汇各街镇举办

普法讲座，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协助遭受权益侵害的女性运用

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 借力

诸如“三八”维权月、反家暴宣

传周、宪法宣传周等活动契机，

共计举办公益普法讲座 113

场，线上线下受众过万人，累计

提供法律咨询达 800 人次。 此

外， 律师界妇联还携手上海市

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中心， 共同

接听 12338 热线电话和接待线

下咨询， 为求助女性提供心理

疏导和切实可行的维权服务。

线上方面，律师界妇联与区

妇联合作推出“智汇谭法”维权

专栏， 推送了 40 篇具有深度和

温度的文章，以小故事串连法律

知识，使得广大女性能够轻松获

取实用的法律工具。 通过 12 次

公益普法直播，为区妇联转介的

10 例疑难案件提供了专业的法

律意见， 为 60 多位当事人进行

了心理援助，同时为 500 多人次

的中青年男女提供了婚恋指导

建议。 充分利用执委资源，在多

个平台上推出了数百条家庭教

育推文和微视频，多元化地维护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针对女律师职业发展的需

求，律师界妇联精准聚焦，精心

策划举办了 15 场包括执业技能

培训、专业知识讲座及自我提升

沙龙在内的培训活动，旨在增进

女律师之间的交流与探讨，助力

她们提升执业能力，拓宽业务范

围， 解决职业生涯中的困扰，培

养出更多卓越的女律师人才。

为了促进女律师的身心健

康全面发展，律师界妇联精心组

织了 30 场形式多样的服务活

动，如亲子互动、女性修养课程

和职场减压等，增强了女律师的

身份认同感，提升了律师界妇联

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律师界妇联借助“花香徐来

汇巾帼”思政品牌项目，积极参

与巾帼大宣讲、巾帼大学习等主

题活动。 在区妇联的带领下，依

托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建立

了沪上首家区级妇女儿童维权

实训基地，定期开展法律实务培

训，有效提升了妇联干部的维权

能力与成功率。律师界妇联还积

极参与源头发起维权行动，在

《民法典》《上海市妇女权益保障

条例》等立法研讨过程中提出宝

贵建议，使众多女性受益。

记者 李梦婷

巾帼律师团：为妇儿维权提供保障

编者按：徐汇区基层妇联一直以来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汇聚多方力

量，打造“她治理”项目，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协同力量。 近年来徐汇区基层

妇联，在社会治理中的创新实践与独特作用，彰显着“她力量”的无穷魅力，

为徐汇区基层治理注入新动能，共绘共建共治共享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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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公安分局天平路派出所近

日接到吴先生报案称， 他过年前将

自己的电瓶车停放在肇嘉浜路岳阳

路路口天桥下， 然后就回老家过年

去了。 2月底，当他再次来到停放地

点， 却发现自己的车不见了。 接报

后， 民警立即排查了过年期间的大

量视频资料，确认了具体被盗时间，

并于当天循线找到了被嫌疑人转移

停放至宛平南路近肇嘉浜路路口的

被盗车辆。

当晚， 另一个派出所也接到一

起电瓶车被盗的报案。 报案人黄某

来到徐家汇派出所报案称， 自己是

一名外卖骑手， 他停放在宛平南路

近肇嘉浜路路口的一辆电瓶车不见

了， 这辆车据称是其过年前从朋友

处购得， 朋友已去外地打工了。 派

出所内，民警通过监控视频循线追

踪， 竟然发现是一辆警车上下来的

民警将报案人黄某的车移走了。

民警当即联系到了视频内警车

所属的天平路派出所， 两家派出所

经过沟通、辨认，初步确认报案人黄

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也就是说吴先

生的车很有可能是黄某偷走的。

于是， 天平路派出所办案民警

将黄某带回调查询问。“我错了，那

辆车其实是我偷的……”原来，外卖

骑手黄某目前租用的是平台的电瓶

车跑单，觉得租车太贵，就想搞一辆二手电瓶车。

由于经常在附近送外卖， 他注意到有辆电瓶车好

几天都没人使用， 便在春节期间将仅锁了龙头锁

的电瓶车推走并藏匿。在发现赃车不见后，他自觉

盗窃行为不会被发现， 竟还冒充车主报案请警方

帮忙寻车。

目前， 黄某因盗窃的违法行为被徐汇警方行

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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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给钱？ 举报！ ”“不让当官？ 举

报！”举报是这么用的吗？那我也试试。

恶意投诉举报？ 举报！

“举报投诉”骚扰他人

不仅“要钱”还“要权”

孔某某是某村土生土长的本地

人，文化水平不高，因了解一些法律知

识就在当地成立了一家法律咨询服务

中心。 实际上，据当地司法机关工作人

员证实， 孔某某成立这家法律咨询服

务中心并没有备案登记， 其本人也不

具备从事法律工作资质。

整日无所事事的孔某某时不时就

会开车去镇政府、村委会、村里的企业

去“溜达”，只要他一去，就得好烟好茶

招待，不然回头就会被其举报。

陈立（化名）就是因深受孔某某骚

扰而不得不将厂房转手他人。2021年，

陈立在村子投资建厂， 没想到被孔某

某盯上。 刚开始陈立并未在意，但孔某

某三番五次上门， 还找人扛着摄像机

到厂里到处拍， 扬言不给钱就举报陈

立的工厂环保有问题， 不堪其扰的陈

立不得不给钱，希望能花钱消灾，避免

因停产造成更大损失。

陈立以为孔某某能就此停手，但

好景不长，2014 年，孔某某又通过朋友

找到陈立， 要求担任公司的法律顾问

并收取费用。 为避免孔某某再找麻烦，

之后每年陈立都会给他几千元不等的

“顾问费”。 实际上，孔某某并未向陈立

的公司提供任何法律服务。

因孔某某多次找麻烦， 陈立的工

厂经营得愈发艰难。 2020 年 12 月，无

力经营的陈立将公司转让给了他人。

无独有偶， 好几家企业老板也都有与

陈立同样的遭遇。

此前， 孔某某因村里在土地确权

时没有给予其经济补偿而不服村里的

安排，多次上门讨要“说法”。 为此，村

委会干部也多次上门释法说理， 但孔

某某一直认为村里没用心解决他的问

题，时常以村里存在经济问题、村干部

有贪污问题等借口举报。

该村村委会副书记黄达（化名）表

示，在 2014 年，孔某某更以此要挟，要

么让其做村干部， 要么就让他做村委

会的法律顾问，不然就去镇里上访、举

报。“接连好几任村干部都被他以此要

挟过。 ”

一直以来， 当地群众怕惹祸上

身， 对孔某某的不法行径不愿提及，

选择忍气吞声。 但由于孔某某长时

间、持续性地恶意投诉举报，让不少

来当地投资的企业不堪骚扰，相继搬

离，极大地影响了当地村民的就业以

及村庄发展，村民也长期处于焦虑和

恐慌中。

2022年 10 月 23 日，根据村民举报

线索，孔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2022年

12月，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

院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孔某某作出批

准逮捕决定。

法院： 恶意投诉举报

构成敲诈勒索罪

2023 年 2月， 该案被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 经审查，2012 年至 2021

年， 犯罪嫌疑人孔某某先后多次采用

举报、媒体曝光等手段威胁他人，向他

人索要财物， 共计人民币 31.1 万元。

2023 年 3 月，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

民检察院依法对孔某某敲诈勒索一案

向法院提起公诉，其间因需补充侦查，

经该院建议， 法院于 2023 年 6 月 19

日决定延期审理。

2023 年 7 月 18 日， 该案恢复审

理。 同年 8 月 3 日，法院再次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 庭审中， 检察机关指

控，被告人孔某某在长达十几年的时

间内， 假借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名义，

以检举、揭发的手段相威胁，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向某村委会、 多家企

业、 个人以相似的手段强行索要钱

财，数额巨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2023 年 10 月 8 日，经江苏省镇江

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

公开审理， 被告人孔某某因犯敲诈勒

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并处罚金

人民币十万元。 判决责令被告人孔某

某退赔陈某某等 4 人共计人民币 27.8

万元，退赔某村委会人民币 3.3 万元。

后孔某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经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起案件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

型性，不法分子针对一些中小企业通

过恶意投诉举报的方式实施敲诈勒

索，造成该区域部分企业被迫停工或

准备搬离，影响了当地的营商环境和

安全发展。 ”承办检察官表示。

（来源： CCTV 今日说法）

打着“举报投诉”的幌子敲诈勒索，获刑八年


